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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29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12 月 5 日 (星期四 )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主  席：徐主任委員國勇          花副主任委員敬群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 

紀錄：馬詩瑜、李冠德、高㬏婈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428次會議紀錄 

決定：第 428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討論事項： 

第 1案：新竹縣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 

決議： 

一、就「是否符合新竹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部分： 

按新竹縣政府所提補充資料，該縣 87%土地位於山坡

地範圍，坡地農業為該縣各項農業資源投入地區，本次檢

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均非屬前開農業資源投入之坡

地農業範圍，且現況已不具備劃設為特定農業區之條件，

又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案件，係屬平地農業生產區域，

考量前開檢討變更方式符合該縣農業政策發展方向，爰同

意確認本案符合新竹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二、就「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部

分： 

（一）經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通過案件：計 2案 

1.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編號 6（新豐鄉池和段），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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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

業須知（以下簡稱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A.規

定，故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編號 8（竹北市貓兒錠段後面

小段），考量該案範圍內屬農業使用超過 80%，符合作業

須知第 7 點(一)1.(3)規定，同意其檢討變更為特定農

業區。 

（二）應再予補充說明或修正案件：計 4案 

1.編號 2（竹北市竹北段、新埔鎮仰德段）、編號 3（竹北

市台元段）、編號 4（湖口鄉綠園段）及編號 5（湖口鄉

汶山段）等 4案，均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一）2.(3)A.

規定；至邊界決定方式係依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使

用現況、道路溝渠或自然界線為劃定依據，尚屬合理恰

當，故同意該 4案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又編號 2、3及 5等 3案面積雖小於 10公頃，考量編號

2區位為南側及東南側毗鄰非都市土地鄉村區、西側毗

鄰都市計畫及鳳山溪支線之天然界線，編號 3為毗鄰都

市計畫及國道 1號高速公路間之狹長土地，編號 5為包

夾於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及一般農業區之間，

尚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一）2.(4)規定，免受 10公頃

限制之例外情形。 

三、就「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不少於 104年內

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部分： 

（一）依據作業須知規定，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

應不少於 104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本次新竹縣

政府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 86.5162公頃，未符

合作業須知前開規定。然依據 107 年 7 月 19 日本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第 411次會議決定略以：「倘經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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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農業主管機關確認面積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

農業區面積者，應敘明具體理由或例外說明及相關佐證資

料，以及其他協助農業發展或維護農地資源等因應措施」。

是以，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得視個案特殊情形，同意其檢

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得少於前開作業須知規定面積。 

（二）再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12 日農企字第

1070250468號函示意見：｢……以 104年度內政統計為據，

係供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檢討是項作業有所據，倘認為現

況環境已未符分區劃定條件，依查核項目核實檢討，應無

疑義。……，故倘貴署認為不得少於 104年度內政統計資

料之條件仍有不足，宜參酌其他資料（例如該府農地資源

空間規劃分析結果）再予檢討編定後特定農業區面積，本

會無意見。｣。 

（三）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上開函明確表示 104年度內政統計係

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因本次新竹縣政府所報檢

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經檢視符合作業須知規定，且

新竹縣政府業就轄區範圍內可能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之區位進行評估檢討，除編號 8符合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

區案規定外，其餘經確認不適宜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考量該縣情況實屬特殊，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尚無其他不

同意之意見，爰同意其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得少於前

開作業須知規定面積。 

四、請新竹縣政府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決議（含發言要

點）研擬回應意見，及辦理土地清冊及相關圖說修正作業，

並於大會紀錄確認後 4週內函送本部營建署，以辦理核備

作業。 

五、另考量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係就檢討變更之區位及範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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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審議決定，至個案實際檢討變更面積，請新竹縣政府按

通過範圍重新製作相關土地清冊及圖說，並據以核算面積。 

 

參、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彰化縣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

申請展延辦理期限案 

決定：洽悉 

 

肆、散會（上午 11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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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討論事項第 1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與相關單位

發言重點摘要 

◎委員 1 

一、本次新竹縣政府已補充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農業政策發展

構想，本案檢討變更方式並均符合新竹縣整體空間發展構

想。 

二、案內編號 2、3、4及 5等 4案均已依專案小組決議補充說

明，並充分說明各該案件土地使用現況。 

三、按新竹縣政府說明，編號 2左側鳳山溪支線未來將水道覆

蓋為暗河，該處理方式有所不妥。 

◎委員 2 

一、編號 8左側仍有未登錄土地，建議新竹縣政府評估於本次

檢討變更一併處理或於後續新竹縣國土計畫中處理。 

二、有關霄裡溪上游工廠實施廢水零排放後，現況是否仍有汙

染情形，請新竹縣政府補充說明。 

◎委員 3 

一、有關霄裡溪水質 1節，新竹縣政府僅說明 105年以前的水

質數據，農田水利會近期是否持續進行水質檢測？ 

二、飲用水及農業用水水質要求有所不同，新竹縣政府表示居

民不敢飲用霄裡溪的水，霄裡溪現在究係作為飲用水或農

業用水？ 

◎委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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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第 13頁有關編號 2及其周邊地區，未來國土

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為何？現其西側邊界以地籍為界、而

非以天然河流為界，是否會造成鳳山溪支線西側，原均屬特

定農業區土地，將僅因地權不同，而管制規定不一情形？ 

◎委員 5 

一、農田水利會每季均有進行水質檢測，得供新竹縣政府後續

辦理國土規劃及民眾說明之參考。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報之農業環境基本給付，業奉行政院

核定，未來屬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及第 2類者得申請給付，

有利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政策規劃。 

三、本次所提 6案檢討變更方式原則無意見。 

◎委員 6 

一、編號 2左側邊界包含部分鳳山溪支線是否妥適，仍請新竹

縣政府再予說明。 

二、編號 4及編號 6範圍內除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外，將

既有農業使用土地劃入檢討變更範圍是否妥適，仍請新竹

縣政府再予說明。 

三、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面積 93.541906 公頃、

遠大於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面積 8.3918 公

頃，仍請新竹縣政府確認是否均已無其他可檢討變更為特

定農業區土地。 

◎委員 7 

一、編號 2南側及編號 4邊界仍有部分農業使用土地，建議維

持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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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空間發展目標、農業發展構想及農地資源分布、重大

建設分布及本案區位等，建議全部套疊於同一張圖，俾利

掌握新竹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三、新竹縣政府所述「鄰近」及「毗鄰」鄉村區及都市計畫區，

究「鄰近」所指為多遠距離，是否有評斷標準？請新竹縣

政府補充說明。 

四、本次 6案哪些為民眾提出？哪些為新竹縣政府？請新竹縣

政府補充說明。 

◎委員 8 

本次新竹縣政府簡報呈現多聚焦於 6案本身，其與周邊

土地區位關係為何，請新竹縣政府再補充說明。 

◎委員 9 

編號 2左側鳳山溪支線，究係排水溝或灌溉溝渠，請新

竹縣政府說明。 

◎新竹縣政府 

一、有關霄裡溪上游工廠於 105年起實施污水零排放，近年水

質檢測為合格，然將兩側土地自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

定農業區，民眾仍有疑慮；後續在新竹縣國土計畫中，會

將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劃設條件者劃為農 1，並持續

與民眾溝通。 

二、本次所提各案邊界決定方式係依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

使用現況、道路溝渠或自然界線為劃定依據。其中編號 2

左側係按地籍為界，因此包含部分鳳山溪支線，相關該 2

土地所有權人亦已辦理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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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計畫，相關興辦事業計畫並已通過，按農田水利會要

求及共識，後續該段鳳山溪支線將以暗河方式處理，相關

開發計畫後續仍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又如以天然河界為

界，仍有土地最小分割面積限制之問題，故建議依原提案

方式辦理檢討變更。 

 

 

 












